
玉溪市公安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二次会议
第306号提案的答复
李升全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电摩托车交通安全隐患的提案》，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您提出的“要求电摩托车配驾驶证，驾驶前需经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的建议，从2019年4月15日电动自行车新标准实施后，公安机关严格按照《云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等要求进行登记上牌，对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2018）认真查验脚踏功能、外形尺寸、整车质量以及CCC认证证书、销售发票等信息，对符合条件的电动自行车，按照规定录入登记管理系统，及时登记上牌，按统一要求，上传全国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同时鼓励电动车驾驶人骑行电动车辆时佩戴头盔。

二、关于您提到的“加大对电摩托车驾驶人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交通安全的宣传力度，提高尊法守规的自觉性”的建议，在新国标实施前，玉溪市公安局召集省市级主流媒体，召开玉溪市实施《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新闻通气会，实施后，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古楼交警”网络论坛等媒体平台刊发《权威解读 4月15日新国标实施我市电动自行车如何上牌》《最全解答 “新国标”实施后 关于“小电”上牌的那些事》等新闻稿件，全面解读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相关规定和新规实施后电动自行车上牌相关政策，详细介绍新规实施后，普通市民该如何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以来，交警支队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1场，组织各级各类媒体刊发相关新闻稿件8篇条，通过自媒体平台刊发政策解读和便民利民信息17篇条，开展电动自行车典型事故案例曝光1起，全面助力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
近年来，摩托车、电动车由于运行成本低、驾驶方便等原因逐渐成为了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但由于摩托车、电动车使用者缺乏遵章守法的自觉性和交通安全知识，不按规定路线行驶，超速、逆行等行为导致事故发生比较频繁且难以落实肇事责任，影响了交通秩序的管控。全市公安机关开展了多警种集中清查统一行动，重拳整治电动车违法行为，对未登记上牌的电动车停放在主要街道、商贸闹市区等区域的，在排除盗抢嫌疑后，督促其办理登记上牌；对电动车未按规定登记上牌、未安装临时过渡号牌（并随车携带标识）或过渡期满后仍上道路行驶的，按照《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云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一律从严处罚，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依法扣留车辆。经过多次开展专项统一行动，道路交通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三、关于您提出的“从源头控制安全隐患，加强对生产厂商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管理此类车的法治”的建议，玉溪市现有3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其中云南佐迪电动车生产有限公司、玉溪金速电动车业有限公司2家企业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整车生产和销售，云南玉溪汇龙科技有限公司仅生产电动自行车配套锂电池。目前玉溪市2家生产企业正在申请新 CCC 认证，待企业相关证件办理齐备后才会按照新标准进行生产。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以今年电动自行车新标准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电动自行车企业生产活动，广泛宣传政策，警示企业不生产违标电动自行车，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公众通报企业生产抽查结果，从生产源头控制安全隐患，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加强对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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